
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内蒙古自
治区城镇供热市场准入和退出指导意见》的通知

各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连浩特、满洲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现将《内蒙古自治区城镇供热市场准入和退出指导意见》印发给

你们，请遵照执行。

 

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5年12月31日          

内蒙古自治区城镇供热市场准入和

退出指导意见

 

为进一步加强自治区城镇供热市场的监督管理，推动全区供热行

业高质量发展，按照《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内

蒙古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和《内蒙古自治区城镇供热“温暖工程”

巩固提升方案》相关要求，现就建立城镇供热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提

出以下意见。

一、择优准入供热企业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供热行政主管部门应按照《基础设施和公用

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5年版）》等相关

法规文件，经人民政府授权，通过招标、谈判等公开竞争方式，公平

择优选择具有相应管理经验、专业能力、融资实力以及信用状况良好

的企业或者其他组织实施待开发区域的供热特许经营项目，经政府授

权依法依规与既有供热企业签订特许经营协议。

二、依法做好经营许可工作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供热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照《内蒙古自治区

城镇供热条例》规定，依法核发《经营许可证》，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二十日内作出决定。经审查不予批准的，应当书面向申请人说明理

由。

取得供热经营许可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有稳定的热源。供热企业自有热源应符合本盟市、旗县

(区)城镇供热规划要求，供热能力应满足当期用热需求，规划供热能

力满足规划范围内用热需求，热源设备应满足国家节能、环保有关规

定。从热源单位（热源厂、热电联产企业等）购热经营的供热企业，

应与热源单位签定足额购热合同，并明确调峰热源实施主体。热源供

热裕量应符合国家相关规范要求。

（二）有与供热规模相适应且符合国家标准的供热设施。供热经

营范围内的供热管网应符合本盟市、旗县（区）供热规划和相关规范

要求。供热企业应建立供热设施台账，定期对供热设施进行维修维护

和更新改造。



（三）有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资金。供热企业资金能够保证企业

投资建设和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开展。供热期开始前，供热企业应有购

买能源（燃煤、燃气、新能源供热用电）、热量等所需资金；供热期

结束前，供热企业应有供热基础设施建设及改造计划所需资金。

（四）有固定的、符合安全条件的经营场所。供热企业应当按照

供热规模和用户分布状况在服务范围内合理设置经营场所，提升用户

的报装、缴费便利度。经营场所应符合消防、电气等相关安全要求，

并为残疾人、老人等特殊人员提供便利措施。

（五）有与供热规模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供热企业应当配备

与热源特点、供热规模相适应的暖通工程师、电气工程师、化学工程

师等供热相关专业技术人员、服务人员，保障供热安全稳定。

（六）有与供热规模相适应的维护检修队伍及设备。供热企业应

当建立健全供热设施设备巡检、维修制度，按照供热规模配备专业维

修人员和设备，在供热期间及时维修处置供热故障，并制定“冬病夏

治”工作计划。

（七）有可行的经营方案、完善的管理制度和服务规范。经营方

案主要包含企业章程、工程建设（改造）计划，各项业务流程等。应

当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和《城镇供热服务》（GB

/T33833-2017）等法规标准，结合经营服务规模和特点，制定故障报

修、投诉处置、有偿服务等服务管理制度和标准并公示。应按照《城

镇供热系统运行维护技术规程》（CJJ88-2014）在工艺、操作、安

全、管理等具体技术要求和实施程序做明确的规定。严格落实《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要求，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应当明确各

岗位的责任人员、责任范围和考核标准等内容。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明确市场退出条件

供热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供热行政主管

部门可以根据特许经营协议约定的提前终止协议情形，终止特许经营

协议。

（一） 擅自转让、出租供热经营项目的;

（二） 擅自将运行的主要供热设施变卖的;

（三） 擅自停业、歇业、弃管的;

（四） 擅自转让、移交、接管供热设施、供热区域的;

（五） 对供热设施设备不履行养护、维修和更新改造义务的;

（六） 供热设施不符合环保、节能等相关技术规范和标准要求的

; 

（七） 供热企业考核连续两年不达标，对存在问题长期不予解

决，严重影响公共利益的;

（八） 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四、做好后续管理和应急处置工作



终止特许经营协议的供热企业应当按照特许经营协议约定履行有

关资产移交、债务清偿、违约赔偿责任，并在清算移交期间配合政府

维持供热服务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一）做好应急接管工作。不履行特许经营义务的供热企业或暂

未签订特许经营协议的供热企业不履行相关义务，供热行政主管部门

协调、督促后仍无法保障正常供热的，经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供热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该供热企业的供热设施进行应急接管，并委

托符合条件的供热企业实施正常供热。应急接管过程中，应首先保障

区域内热用户的供热安全。原则上应急接管供热企业接管时间为一个

采暖期，从应急接管开始，至移交新接收企业期间，应单独设立财务

账目，单独进行核算。属地供热行政主管部门应定期对应急接管企业

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责令整改。

（二）做好资产评估工作。各盟市、旗县(区)供热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在当地政府授权下，依法组织相关部门和评估单位对退出供热企

业的资产进行评估，评估时应扣除政府补贴等资金。资产评估应秉持

依法、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由具备相应等级资质的评估单位进

行评估。

（三）做好资产移交工作。经资产评估单位评估后，将评估后的

资产价格作为标的和下限拦标价，依法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选择符

合条件的供热企业接收，由供热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应急接管企业与中

标企业进行资产移交工作。

 



 

 

 


